大亚湾淡澳河水质提升服务项目资产残余价值转让项目公开竞价方案

一、标的物概况
项目名称：大亚湾淡澳河水质提升服务项目。项目资产位于淡澳河与响水河交汇处南侧的空地，占地面积5000m2，建筑面积3500m2，设计处理规模为60000m3/d，涵盖进水、预处理、磁混凝、BAF、出水、排泥、污泥脱水、管理系统及配套设施等。现委托方对项目资产进行处置，所有的资产等设备拆除搬运由竞买人负责，其中一部分由委托方自留，剩余部分由竞买人处置。资产清单如下：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数量
	备注

	
	
	
	
	
	

	1
	    进水系统

	1.1
	一体化泵站
	WQ/YT-3800-2500-3（含控制系统）
	套
	1
	

	1.2
	一体化泵站
	WQ/YT-3800-1250-3（含控制系统）
	套
	1
	

	1.3
	行吊
	
	套
	2
	

	2
	预处理系统
	
	
	1
	

	2.1
	进水流量计
	DN800,精密等级2%
	台
	1
	

	2.2
	进水控制阀门
	DN800
	个
	1
	

	2.3
	转股格栅
	ZG1800，栅距2mm
	台
	2
	

	2.4
	生活污水进水流量计
	DN800
	台
	1
	

	2.5
	河道水泵站至一体化设备的管道系统
	DN800
	项
	1
	

	2.6
	生活污水泵站至一体化设备的支管管道系统
	DN600
	项
	1
	

	3
	磁混凝系统
	处理量60000m³/d
	项
	1
	

	3.1
	一体化反应装置
	13.5m*3.3m*3.3m
	台
	4
	

	3.2
	一体化沉淀装置
	15.0m*3.3m*3.3m
	台
	4
	

	3.3
	磁种回收系统
	精密磁分离机，磁种回收率可达99.4%，磁选区磁场强度4000GS；主电机功率N=3.0KW
	套
	6
	

	3.4
	磁粉提升泵
	Q=45m³/h,H=15m，N=4.0kW
	台
	12
	

	3.5
	物料提升泵
	Q=300m³/h,H=12m，N=15kW
	台
	3
	

	3.6
	混凝搅拌装置
	混合搅拌机1台5.5kw
	套
	4
	

	3.7
	磁粉搅拌装置
	混合搅拌机1台5.5kw
	套
	4
	

	3.8
	絮凝搅拌装置
	絮凝搅拌机1台5.5kw
	套
	4
	

	3.9
	刮泥机
	不锈钢链条式
	套
	4
	

	3.10
	刮泥机
	加大沉淀池刮泥机的刮板
	套
	4
	

	3.11
	斜管填料
	Φ80，厚度大于0.45mm
	项
	1
	

	3.12
	混凝加药装置
	计量泵：Q=115L/h，7bar,8台（4用4备）；加药箱15000L，3台
	套
	1
	

	3.13
	絮凝加药装置
	加药泵：Q=2m³/h，6bar,4台（2用2备）；自动配药系统
	套
	4
	

	4
	进水系统
	
	项
	1
	

	5
	出水系统
	
	项
	1
	

	6
	排泥系统
	
	项
	1
	

	7
	BAF系统
	处理量60000m³/d
	项
	1
	

	7.1
	主池体
	Φ4200mm✖6000mm，壁厚约10mm，材质为环氧碳钢
	座
	62
	

	7.2
	空悬浮曝气鼓风机（进口）
	Q=94m³/min,70Kpa,P=123.75kw
	台
	2
	委托方留用

	7.3
	  空悬浮反洗风机（进口）
	Q=47m³/min,70Kpa,P=61.87kw
	台
	1
	委托方留用

	7.4
	反洗水泵
	Q=300m³/h,H=12m，N=15kW
	台
	3
	

	7.5
	自动阀组
	
	套
	1
	

	7.6
	空压机
	4.0KW
	台
	2
	

	7.7
	冷冻式干燥机
	BL0010
	台
	1
	

	7.8
	储气罐
	1.0m³
	台
	2
	

	7.9
	曝气系统
	曝气管道、单孔膜曝气器等
	批
	1
	

	7.10
	布水系统
	布水管道等
	套
	1
	

	7.11
	反洗系统
	反洗管道，长柄滤头等
	批
	1
	

	7.12
	高效滤料
	粒径：5~8mm
	批
	1
	

	7.13
	管材、管件
	与设备配套
	项
	1
	

	8
	出水系统
	
	套
	1
	

	8.1
	清水池
	Φ4200mm×6000mm
	座
	4
	

	8.2
	出水电磁流量计
	DN800,精密等级2%
	套
	1
	

	8.3
	污水池
	Φ4200mm×6000mm
	台
	1
	

	8.4
	污水提升泵
	Q=300m³/h,H=12m，N=15kW
	台
	3
	委托方留用

	8.5
	次氯酸钠加药系统
	其中：计量泵：Q=60L/min，2台；储药箱15000L，2台
	套
	1
	

	8.6
	回用水泵
	/
	台
	2
	

	8.7
	回用水管道
	
	套
	1
	

	9
	污泥脱水系统
	
	套
	1
	

	9.1
	叠螺脱水机
	处理量：240-480kg/h
	套
	3
	

	9.2
	污泥泵
	Q=25m³/h,H=10m，N=1.5kW
	台
	3
	

	9.3
	PAM（阳）加药装置
	加药泵：Q=2m³/h，4bar,2台；自动配药系统
	套
	1
	

	9.4
	储泥装置
	4.0m*3m*3.3m
	台
	3
	

	10
	管理系统
	
	项
	1
	

	10.1
	中控显示屏
	TCL 100吋 液晶屏
	台
	1
	

	10.2
	终端软件
	
	台
	1
	

	10.3
	出水水质监测
	含COD、氨氮、总磷、数采仪各二套，总氮、PH值各1套
	台
	7
	委托方留用

	10.4
	储存空间
	
	台
	1
	硬盘空间

	11
	设备间
	板房，14*6
	座
	1
	

	12
	阀门、管道管件及电线电缆
	
	项
	1
	

	13
	电气及自控
	西门子PLC，触摸屏，施耐德电气元器件，碳钢喷漆配电箱
	项
	1
	

	14
	变压器
	表号0313000177895935，
组合式，ZGS1-10/0.4-630
	台
	2
	

	15
	自来水表
	表号126845
	个
	1
	


二、交易方式及遵循原则

（一）竞卖方式：挂牌交易方式

（二）遵循原则：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原则；以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的原则。

三、挂牌起始价和增价幅度

（一）标的物挂牌底价为483.582万元，每次报价增加幅度 1万元/次或其整数倍。

（二）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如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三）竞买保证金5000元，在发中标通知书后返还。
四、竞买申请人的资格及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本次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二）竞买人应具有稳定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并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承诺资金来源合法。
（三）自由报价时间截止之日，竞买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未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以及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四）近三年以来，竞买申请人或关联企业和组织未发生过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或在大亚湾区发生过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五）竞买人需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定的其他条件。
（六）竞买人需满足上述资格条件，才能参加本次挂牌销售活动并提供承诺，如竞得后才发现竞买人不满足资格条件，将取消竞得人的竞得资格，竞买保证金自动抵作违约金，相应挂牌销售不成交。

（七）本次网上公开挂牌交易活动只能在互联网上通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产权交易网上竞价系统（以下简称“交易系统”）进行。只有通过在交易系统注册、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才能参加网上公开挂牌交易活动。
（八）竞买人需认真阅读交易公告公示内容，竞买人竞得该项目后必须严格按照挂牌公告的《处置合同》（范本）签订合同，不得反悔，否则委托方可取消竞得人资格。
五、价款及有关费用（税费）支付方式

（一）履约保证金：竞得人竞得该项目后缴纳成交价的10%作为履约保证金一次性提交委托方，竞得人缴纳履约保证金后方可签订处置合同。履约保证金在竞得人按相关要求对项目场地进行平整并覆绿，平整情况经甲方及政府主管部门验收合格且无违约行为的，委托方将履约保证金无息退还给竞得人，或经双方协商后用于抵扣尾款。

若竞得人在合同履约期间违约，给委托方造成损失，委托方有权在履约担保中扣除已确认的损失部分，若给委托方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担保额时，由竞得人赔偿委托方超过履约担保额外的损失。若合同履行期间履约担保金额因竞得人违约被扣除的，竞得人应在收到委托方通知后10日内补足履约担保金额。如竞得人无违约行为的，履约保证金在竞得人按合同约定付清全部款项后无息退还。如需延期，竞得人有义务继续提供履约担保，不论委托方原因或竞得人原因导致延期的，继续提供履约担保所需费用由竞得人承担。

（二）款项支付

竞得人应在《资产处置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之内向委托方支付成交价的30%作为首付款；

竞得人应在《资产处置合同》签订后1个月之内将本项目处置款全部付清。

六、竞拍说明

（一）竞买人报价低于标的物挂牌底价为无效报价。

（二）竞买人应当在网上挂牌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结束前登陆网上挂牌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支付竞买保证金。

（三）竞得人应当在网上挂牌交易成交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签订《成交确认书》。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5个工作日内按规定与委托方签订《资产处置合同》，逾期不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

（四）处置款等不包括竞得人在处置过程中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应支付的其他费用（如国家相关规定承担全部相关税费、场地租赁费用、清表等费用）。

（五）合同期限：本合同处置期限不超过1个月，自《资产处置合同》签订之日起计。

合同因解除或期满终止后，双方应在15天内办妥场地交接等工作。但如委托方或上级主管部门等对场地交接工作等另有要求的按其要求。
（六）竞得人应首先按照政府要求的期限完成资产处置。如到期未处置完毕，经委托方同意延期后，竞得人应按规定办理相关延期手续，但延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如延期一个月期满后仍未处置完毕的，剩余资产无偿移交给委托方处置。

（七）处置期限到期或该场地内处置的资产提前处置完毕，或本合同因竞得人违约或者因资产处置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提前解除的，或者由于土地使用、工作范围变化及其他各种原因经双方协商一致进行合同解除或终止的，竞得人应退出项目场地并妥善处理遗留的设施设备，确保消除安全隐患。逾期仍未履行退出义务的，视为竞得人自愿放弃在项目范围内的所有物品、设施设备等，委托方有权自行处理，委托方按照约定或者法律规定收回资产，委托方或者其他政府部门对竞得人所遗留的物品、设施设备等无需予以补偿。
七、风险提示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竞得人违约，将取消竞得人资格，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竞得人拒绝签订或者逾期签订《资产处置合同》的；

2、竞得人未按约定的时间付清约定的项目款项或者其他相关费用的；

3、竞得人不符合竞买资格及要求条件的；

4、竞得人提供虚假文件或者隐瞒事实的；

5、向主管部门行贿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者竞得的；

6、其他依法应当认定为违约行为的情形。

（二）本次挂牌交易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八、其他要求

（一）自行踏勘
根据本项目发布竞价公告的地点，由各竞买人自行组织对本项目现场及周围环境进行踏勘，以便竞买人获取有关现场情况。竞买人承担踏勘现场所发生的自身费用。竞买人可为踏勘目的进入委托方的项目现场，但竞买人不得因此使委托方承担有关的责任和蒙受损失。竞买人应承担踏勘现场的责任和风险。竞买人不得以未踏勘现场为由向委托方提出任何与此相关的索赔。
（二）竞得人资产处置完成后15天内需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及委托方要求对该地块进行平整并覆盖绿植且承担相应费用。

（三）由于资产处置过程中存在不可预见的风险，竞得人需承担相应的风险。

（四）竞得人自行实施处置本次处置标的所有事宜，包括但报建、报批和备案手续等并承担费用，竞得人应就上述事宜到各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充分问询，预估办理难度。委托方可协助竞得人进行前述工作，但相关结果以及责任由竞得人自行承担。

（五）施工用水、用电由竞得人负责根据处置需要自行解决，并承担实际用水、用电产生的费用。处置范围内的临时便道及临时排水设施由竞得人负责根据施工需要修筑并维护。

（六）竞得人必须依法对该资产进行处置，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作业，遵循相关部门的要求，做好安全生产、扬尘防护等相关工作，防止环境污染。

（七）竞得人在生产过程中须严格遵守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因安全事故、破坏环境等造成损失的，由竞得人自行承担后果。

（八）本次处置的资产产生的建筑垃圾需竞得人自行外运，涉及地块上的垃圾处置所需要的进出场道路、场区管理等事宜由竞得人根据需要与相关单位自行沟通。竞得人在生产过程中运输车辆必须依法取得车辆营运证，并按规定履行报备手续，须遵守公路车辆运输超载超限治理的相关规定，因车辆超限超载等问题致使停产停工而造成损失的，由竞得人自行承担后果。

（九）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以及我市《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建筑装修垃圾处置管理工作的意见》《惠州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工作指引（试行）》等相关政策文件的规定处置本项目建筑垃圾。

（十）竞得人在资产处置过程中，与当地群众发生一切纠纷（地质环境、生态环境、水资源、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等纠纷）未妥善解决导致资产处置被依法叫停的，由竞得人自行负责经济损失，并在恢复生产前由竞得人依法依规妥善解决纠纷问题。

（十一）因处置资产使国家或他人遭受损失的，竞得人应当负责赔偿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十二）竞得人须设置围挡对地块进行封闭式管理。

（十三）因资产处置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或应有关部门要求等导致委托方解除合同或合同终止，或者由于土地使用、工作范围变化及其他各种原因经双方协商一致进行合同解除或终止的，竞得人有权申请按照剩余资产进行资产处置等款项核定，并依据相关规定要求委托方实行多退少补。合同解除或终止总结算价=竞得总价-未处置剩余资产评估价。

（十四）竞得人需要遵守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规定，自觉接受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

（十五）其他具体以《大亚湾淡澳河水质提升服务项目资产残余价值转让合同》为准。

委托方单位全称（盖章）：惠州大亚湾环境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委托方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6年05月18日



